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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高法〔2018〕79号，自 2018年 2月 28日起实施）

　　为进一步完善随机分案制度，优化司法资源，加强审判管理，提高审判质效

，提升司法公信，落实司法责任制和司法体制综合配合改革，推进法治化营商环

境建设，在加强审判专业化建设基础上，全面实行随机自动分案制度，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

实〈上海市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的实施方案

》等规定，结合上海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随机自动分案是人民法院对案件立案后，按照一定的随机分案规则，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由电脑随机、自动、直接地将案件分配给承办法官的一种案

件分配制度。

　　第二条各法院应对商事案件和民事合同类案件实行电脑随机自动分案。

　　第三条随机自动分案应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随机均衡、鼓励办案、高

效便民原则。

　　第四条案件立案后，首先由立案庭根据各业务庭收案范围在当日内即时确定

承办业务庭，再由电脑依据承办业务庭员额法官人数、各员额法官办案系数以及

累计收案量和存案量，将案件随机自动直接分配到收案数量少、未结案件数少的



法官。

　　设有专项合议庭的，应将案件随机自动直接分配给专项合议庭的法官。

　　第五条当场登记立案的，应当场告知当事人随机自动分案确定的承办法官和

联系方式。

　　非当场立案的，应在立案时通过 12368短信等方式告知当事人随机自动分案

确定的承办法官和联系方式。

　　第六条电脑随机自动确定承办法官后，立案人员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承办法

官，办理案件交接手续，承办法官应当及时接收案件，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

案件。

　　第七条对随机自动分配的案件，业务庭认为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应在收到案件卷宗

2日内提出，报审管办由分管审判管理的院领导决定。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承办法官可在分案系统中申请变更承办法官，并

详细填写申请变更理由，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审管办复核、分管院领导审批后，

作出是否准予变更的决定。

　　（一）因法定回避情形需要承办法官回避的；

　　（二）案件系同一原告或者同一被告的系列案件的；

　　（三）案件重大、疑难、复杂或者与案件有关联关系等特殊情形的；

　　（四）承办法官因健康、外出工作学习等客观原因需要脱产 30日以上的（

需提供人事部门证明）；

　　（五）其他确需变更承办法官的情形。

　　未经规定程序，业务庭不得擅自变更案件承办法官。

　　除因法定事由外，案件经第一次开庭审理后，不得变更承办法官。

　　第九条经审批准予变更承办法官的案件，应及时退回分案系统，并由立案庭

在该业务庭其他员额法官内由电脑重新随机自动直接确定承办法官。业务庭不得

自行直接确定承办法官。



　　第十条案件变更承办法官的，由分案系统同时通过 12368短信将变更情况自

动告知当事人，接受当事人监督。

　　第十一条健全完善分案情况内部公示制度，各级法院分案机制和具体分案情

况应在分案系统予以公示，对于变更审判组织或承办法官的，变更理由一并进行

公示。

　　第十二条对承办法官因健康、外出工作学习等客观原因需要脱产 30日以上

的，所在业务庭可以申请暂停对该承办法官予以暂停随机分案，并在分案系统中

输入暂停事由和暂停起止日期，经分管院领导审批同意的，对该承办法官可以暂

停随机分案。

　　暂停事由消失后，由分案系统自动恢复对该承办法官随机分案。

　　第十三条业务庭人员及其审判资格情况发生变动的，政治部人事部门应于情

况发生变动后 3日内书面告知审管办，由审管办通知信息技术部门，在分案系统

中进行相应办案权限的调整。

　　第十四条各法院应加强法官审判业务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法官审判业务能力

和水平，使法官适应电脑随机自动分案制度，胜任随机自动分配的各类案件的审

判工作，确保审判质量。

　　第十五条各法院应健全绩效考评与奖惩机制，加强法官收结案量、及时报结

情况、变更率等审判绩效考核，鼓励法官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营造争先创

优的良好氛围，避免出现慢结案、少结案、报结不及时等消极现象。

　　第十六条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